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草案」 eq \o\ad(\s\up63(審查會通過),\s\up49(行政院提案),\s\up35(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s\up21(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s\up7(民眾黨黨團提案),\s\do7(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s\do21(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s\do35(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s\do49(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s\do63(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委員、黨團提案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民眾黨黨團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法律名稱：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行政院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本條例之名稱定為：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激勵後備軍人士氣，並減少召集期間對相關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提升後備軍人參與召集意願，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無一定雇主者、自營業主、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一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面對日益嚴峻之敵情威脅，中共近年來持續軍事擴張及不放棄武力犯臺威脅之挑戰，動員與後備為國家面臨戰爭威脅之存續關鍵及生存戰略，精實後備戰力已是國軍必須面對之嚴肅課題，故強化後備軍人召集訓練，俾增強國軍整體戰力。
三、後備軍人在鄉期間，承受家庭生活及職場工作之壓力，為降低對後備軍人生計影響，並兼顧常備部隊人才招募，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及減少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爰制定本條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面對中共近年來持續軍事擴張及不放棄武力犯臺威脅之挑戰，動員與後備為國家面臨戰爭威脅之存續關鍵及生存戰略，精實後備戰力已是國軍必須面對之嚴肅課題，故強化後備軍人召集訓練，俾增強國軍整體戰力。
三、後備軍人在鄉期間，承受家庭生活及職場工作之壓力，為降低對後備軍人生計影響，並兼顧常備部隊人才招募，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及減少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爰制定本條例。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例立法之目的。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面對日益嚴峻之敵情威脅，中共近年來持續軍事擴張及不放棄武力犯臺威脅之挑戰，動員與後備為國家面臨戰爭威脅之存續關鍵及生存戰略，精實後備戰力已是國軍必須面對之嚴肅課題，故強化後備軍人召集訓練，俾增強國軍整體戰力。
三、後備軍人在鄉期間，承受家庭生活及職場工作之壓力，為降低對後備軍人生計影響，並兼顧常備部隊人才招募，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及減少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爰制定本條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面對日益嚴峻之敵情威脅，中共近年來持續軍事擴張及不放棄武力犯臺威脅之挑戰，動員與後備為國家面臨戰爭威脅之存續關鍵及生存戰略，精實後備戰力已是國軍必須面對之嚴肅課題，故強化後備軍人召集訓練，俾增強國軍整體戰力。
三、後備軍人在鄉期間，承受家庭生活及職場工作之壓力，為降低對後備軍人生計影響，並兼顧常備部隊人才招募，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及減少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無一定雇主者、自營業主、團體營運之衝擊，爰制定本條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面對日益嚴峻之敵情威脅，中共近年來持續軍事擴張及不放棄武力犯臺威脅之挑戰，動員與後備為國家面臨戰爭威脅之存續關鍵及生存戰略，精實後備戰力已是國軍必須面對之嚴肅課題，故強化後備軍人召集訓練，俾增強國軍整體戰力。
三、後備軍人在鄉期間，承受家庭生活及職場工作之壓力，為降低對後備軍人生計影響，並兼顧常備部隊人才招募，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福利措施，及減少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營運之衝擊，爰制定本條例。
審查會：
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本條例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職責。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民眾黨黨團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另本條例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一、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明定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配合義務。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召集，係指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後備軍人召集訓練之待遇、優惠暨福利措施，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之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所定召集範圍。
二、第二項明定本條例臨時召集所指涉之召集類型。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國防部定之。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之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明定本條例所適用之召集範圍。
二、第二項明定臨時召集為依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排除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實施等召集原因。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之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之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定明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四、第四項明定後備軍人參與召集訓練之待遇、優惠暨福利措施，除適用本條例外，其他相關法令亦得適用。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之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所定召集之範圍。所稱其他法律，指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之臨時召集限於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役補缺，不包括同款所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在軍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等召集原因。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志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等規定，志願再服現役之人員，亦非本條例所定之後備軍人。
三、第三項就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授權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公告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條　後備軍人志願參加召集、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應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志願參加召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得依其志願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應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志願接受教育召集、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達五次者，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應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四次或二十八天者，應自第五次或第二十九天起，於完成當階段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參與召集應發給津貼，由主管機關依召集當年度基本工資按日發給。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四次或二十八天者，應自第五次或第二十九天起，於完成當階段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召集津貼及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或解除編管者，得自第五次起或自願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提案：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惟得依其志願繼續參加。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並會商其他召訓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修正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於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志願參加召集、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應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志願參加召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並會商其他召訓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後備軍人依兵役法、兵役法施行法、召集規則等相關法律及命令接受召集；為充實後備部隊選員需求，明定得於達到法律規範之召集次數上限後，依其志願繼續參加召集。
二、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與召集訓練，訂定獎金發放機制，爰訂定第二項。
三、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志願參與召集訓練及獎金發放之辦法。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達五次者，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應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惟為鼓勵後備軍人在未除役前，積極參與教召事宜，爰以教育召集參與第五次起，發予獎金方式，充實戰備能力。
二、召集獎金發放授權由國防部訂定，並經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惟得依其志願繼續參加。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四次或二十八天者，應自第五次或第二十九天起，於完成當階段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並會商其他召訓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惟得依其志願繼續參加。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並會商其他召訓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後備軍人參與召集，應由國防部依基本工資按日發給津貼。
二、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惟得依其志願繼續參加。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於第二項明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四次或二十八天者，應自第五次或第二十九天起，於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三、第三項明定授權由國防部訂定召集津貼及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惟得依其志願繼續參加。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並會商其他召訓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以四次為限，並在退伍12年後解除編管，惟得依其志願繼續參加。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並保障後備軍人召集相關權益，爰第一項定明後備軍人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合計達五次者，得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召集獎金。
二、第二項定明發給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並會商其他召訓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及委員溫玉霞等4人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二、修正行政院提案之立法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以及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第六條文字通過)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衛生福利部部立及指定醫院就醫者，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就醫，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得持解除召集證明書享下列福利措施：
一、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免掛號費。
二、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享有掛號費全額減免之優惠。
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期間因公負傷，於解除召集後，因公負傷之疾病，至指定國軍醫療院所就醫，憑國軍官兵因公負傷就醫證明卡，得比照國軍官兵，享有同等就醫優惠原則。
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期間，身心障礙或亡故時，其撫卹事項，依軍人撫卹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五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行政院提案：
鑑於現役軍人始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減免優惠，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自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亦享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之掛號費全免。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明定解除召集之後備軍人，於當年度解召一年內，比照現役軍人，赴國軍醫療院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鑑於現役軍人始有國軍醫療院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衛生福利部部立及指定醫院就醫享有免掛號費及部分負擔減免之優惠，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自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亦享有至前述醫療院所就醫免掛號費之優惠。
民眾黨黨團提案：
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制度，爰明定後備軍人從解召日一年內，至國軍醫療院所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享有免掛號費。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明定後備軍人自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亦享有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全免掛號費之優惠。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鑑於現役軍人始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減免優惠，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明定後備軍人自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亦享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之掛號費全免。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明定後備軍人自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得享福利措施。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鑑於現役軍人始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減免優惠，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自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享有掛號費全額減免之優惠。
二、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期間因公負傷，於解除召集後，因公負傷之疾病，至指定國軍醫療院所就醫，憑國軍官兵因公負傷就醫證明卡，得比照國軍官兵，享有同等就醫優惠原則。
三、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期間，身心障礙或亡故時，其撫卹事項，依軍人撫卹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鑑於現役軍人始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減免優惠，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自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亦享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之掛號費全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以及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第六條文字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林楚茵等18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於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享有優惠減免。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

	行政院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亦得為之。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為鼓勵後備軍人積極參與召集訓練，明定解除召集之後備軍人，於當年度解召一年內，可比照現役軍人進入國軍福利站購物，並申請國軍英雄館之住宿。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亦得為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亦得為之。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明定後備軍人亦得同享此等福利。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亦得為之。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亦得為之。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鑑於後備軍人僅具有榮民資格者，始得進入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費住宿，為提升後備軍人接受召集福利，爰定明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亦得為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林楚茵等18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林楚茵等18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應照給薪資。
後備軍人非受薪人員者，由國防部按日薪新臺幣二千元補償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項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後備軍人之請假事項，依國軍軍官士官請假規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七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行政院提案：
按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惟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在營服役以「臨時召集」方式為之者，則不在上開規範之內，爰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定明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核實發給薪資。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現行兵役法第四十三條僅規範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者，可請公假，未臻完備，爰於本條例明定接受召集之後備軍人可請公假。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按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惟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在營服役以「臨時召集」方式為之者，則不在上開規範之內，爰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定明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核實發給薪資。
民眾黨黨團提案：
按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而按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已定明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爰明定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核實發給薪資。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一、明定後備軍人受教育召集期間，僱用之機關、單位、團體等，應給予公假，並應照給薪資。
二、如果受召之後備軍人不是受薪人員（如自營業者），受教召即無收入者，則由國防部酌發每日二千元補償之。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按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惟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在營服役以「臨時召集」方式為之者，則非屬上開範圍內，爰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定明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核實發給薪資。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一、按現行《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
二、惟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在營服役以「臨時召集」方式為之者，則不在上開規範之內，爰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於第一項明定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發給薪資。
三、考量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於第二項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並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相關辦法。
四、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爰於第四項明定本條例之租稅優惠實施集延長年限。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按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惟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在營服役以「臨時召集」方式為之者，則不在上開規範之內，爰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定明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核實發給薪資。
二、後備軍人之請假事項，依國軍軍官士官請假規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按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受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之學生及職工，應給予公假。惟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在營服役以「臨時召集」方式為之者，則不在上開規範之內，爰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八條，定明後備軍人因訓練、演習、協助災害防救及服勤等原因而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並核實發給薪資。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林楚茵等18人及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通過。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按雇用人數規模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二百限度內，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所得額減除之標準如下：
一、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五十人者，減除百分之二百。
二、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一百人者，減除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三、經常雇用員工數滿二百人者，減除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至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所給付員工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十二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十二年為限。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期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所得額減除之標準如下：
一、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五人者，減除百分之二百。
二、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剪除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三、經常雇用員工數滿二百人者，剪除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一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十年；其年限屆期前一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十年為限。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無一定雇主者、日薪制者、自營作業者，於召集期間薪資損失之補貼，相關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行政院提案：
一、訂定第一項：
(一)考量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第一項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
(二)為避免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就同一薪資費用重複享有租稅優惠，爰於但書定明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例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費用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優惠等，不適用之。另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與其他租稅優惠屬擇優適用之關係，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可依不同法律規定擇優適用之，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第一項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實施年限屆期後，薪資金額之減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明定事業單位等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就該薪資金額之百之分二百限度內，自當年度所得額扣除。
二、第二項明定按事業規模區分可申請所得稅減免之額度標準。
三、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減稅辦法。
四、第四項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訂定本條例租稅優惠之實施年限為十年。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訂定第一項：
(一)考量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第一項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給付員工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
(二)為避免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就同一薪資費用重複享有租稅優惠，爰於但書定明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例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費用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優惠等，不適用之。另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與其他租稅優惠屬擇優適用之關係，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可依不同法律規定擇優適用之，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第一項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因一百十一年度教育召集編管年限延長至十二年，爰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實施年限屆期後，薪資金額之減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第一項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另考量現行相關法律亦定有相關租稅優惠，爰於第一項後段增訂排除適用情形。
二、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第一項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爰增訂第二項。
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實施年限屆期後，薪資金額之減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一、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自申報當年度所得額減除。
二、考量國內有不少「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五人」之小規模企業與「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的中小企業，對員工被教育召集的承受力差異極大，爰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照員工規模給予不同的所得額減除。
三、為避免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就同一薪資費用重複享有租稅優惠，爰定明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四、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並明定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及相關辦理規定。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一、訂定第一項：
(一)考量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第一項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
(二)為避免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就同一薪資費用重複享有租稅優惠，爰於但書定明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給付金額以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例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發用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優惠等，不適用之。另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與其他租稅優惠屬擇優適用之關係，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可依不同法律規定擇優適用之，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第一項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參照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十七條，針對後備軍人召集此一重大議題，於本條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十年；實施年限屆期後，薪資金額之減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一、訂定第一項：
(一)考量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第一項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
(二)為避免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就同一薪資費用重複享有租稅優惠，爰於但書定明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例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費用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優惠等，不適用之。另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與其他租稅優惠屬擇優適用之關係，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可依不同法律規定擇優適用之，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第一項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實施年限屆期後，薪資金額之減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無一定雇主者、日薪制者、自營作業者，於召集期間薪資損失之補貼，相關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一、訂定第一項：
(一)考量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將影響其服務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之營運、人力調配及經營效率，為兼顧國家安全及減少雇主負擔，爰第一項定明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給付員工依第七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費用，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當年度所得額減除。
(二)為避免前揭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就同一薪資費用重複享有租稅優惠，爰於但書定明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例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費用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優惠等，不適用之。另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與其他租稅優惠屬擇優適用之關係，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可依不同法律規定擇優適用之，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第一項本文之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實施年限屆期後，薪資金額之減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審查會：
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及委員廖婉汝等3人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員廖婉汝等3人修正動議：
第八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二百至三百，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前項所得額減除之標準如下:
一、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五人者，減除百分之三百。
二、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減除百分之二百五十。
三、經常雇用員工數滿二百人者，減除百分之二百。
第一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不予採納)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九條　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向立法院提出本條例所列之優待事項成本及成效報告，並於網際網路上公告。

	民眾黨黨團提案：
為有利立法院及全民共同監督相關召集實施之成效，爰明定國防部應每年度提出相關報告，並同步於網站上公告，以促進相關制度之檢討與精進。
審查會：
不予採納。

	(不予採納)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違反本條例第七條規定，未給予公假與薪資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為使後備軍人順利接受召集，不因其工作之機關（構）、事業單位等以缺勤為由不給予公假與薪資而選擇不接受召集，爰參照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六條意圖避免教育召集或勤務召集之行為，定明未給予公假與薪資之罰則。
審查會：
不予採納。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等提案，以及民眾黨黨團及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第十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第七條文字通過)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案：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九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行政院提案：
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例所需之經費，由國防部及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應以年度公務預算進行編列，以利監督。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本條例所需經費支應方式。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等提案，以及民眾黨黨團及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第十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第七條文字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等提案，以及民眾黨黨團及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第十一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第八條文字通過)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為使一百十一年度參與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皆能適用本條例所定優惠，以維公平，爰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江啟臣等17人提案：
明定本法施行日期。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為使一百十一年度參與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皆能適用本條例所定優惠，以維公平，爰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民眾黨黨團提案：
鑑於教召新制從111年度起開始試行，為避免後備軍人於本草案規定之優惠事項未能溯及本法未通過前即受召集，產生之不平等之待遇，爰將本草案施行日期訂於新制教召起始年度。
委員溫玉霞等18人提案：
為使本法施行前，已應召參與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皆能適用本條例所定優惠，爰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
為使一百十一年度參與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皆能適用本條例所定優惠，以維公平，爰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期日。
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
為使一百十一年度參與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皆能適用本條例所定優惠，以維公平，爰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蔡易餘等24人提案：
為使一百十一年度參與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皆能適用本條例所定優惠，以維公平，爰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江啟臣等17人、委員羅致政等19人、委員溫玉霞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蔡易餘等24人等提案，以及民眾黨黨團及委員林楚茵等18人提案第十一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第八條文字通過。




